
凤凰城小区A片区1号楼2东单元———

电电梯梯一一月月坏坏几几次次，，屡屡修修不不见见好好

31日，记者接到热线反映，
凤凰城A区1#东二单元的电梯
经常出现故障，一个月内坏了
好几次，而且屡修不好。当日上
午9点半，记者来到该小区，看
到电梯内外贴满了小广告，轿
厢内的6盏灯坏了4盏，而且没
有张贴电梯检验合格证明。记
者走进电梯从1楼上到11楼，电
梯一开始运行就能感觉到整个
轿厢在抖动，而且楼层越高感
觉就越明显。

家住该单元的胡女士告诉
记者，7月23号电梯坏过一次，5
天之后才修好，修好之后当天
又坏了，本周一修好刚正常运
行了两天。“有一次回家我推着
电动车上电梯，到了10楼之后
轿门没开，又从10楼快速降到
了6楼，停住之后门还是没开。”
胡女士说，当时她慌乱地按其

它键，想阻止电梯运行，但是每
一个键都不管用，就这样从10
楼到6楼来回了两趟，最终才从
6楼停下。

不仅是胡女士，同样住在
8楼的马女士现在回想起来当
时的情景，还是心有余悸。“当
时我带着小孙女回家，不知道
怎么回事电梯就停了，电梯里
没信号电话打不出去，想求助
外面也无人应答。”马女士说，
无奈之下，她就用钥匙撬开门
缝，用手扒开轿门之后才出
来。“现在小孙女都有了阴影，
每次上电梯的时候都紧紧的
抓住我的手。”

随后，市中区质监局特监
科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对电
梯做了检查，并检查了由物业
公司提供的半月维保记录、有
机房电梯监督检验报告、电梯

检验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发现
电梯符合运行规定，也是在检
验周期内运行。“目前电梯存
在的问题是晃动，可能是由于
运行轨道不直的原因造成，这
需要维保单位经常对轨道进
行调整。”济宁市市中区质监
局特监科科长王政说。

记者了解到，该栋楼内所
使用的电梯是苏州一公司生
产的，维保单位是济宁鑫众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该电梯
维保的工作人员表示，电梯问
题确实频繁出现，不过现在电
梯困人，以及到楼层不停的情
况已经解决，不存在安全问
题。“我们怀疑是电梯的旋转
编码器有问题，现在部件正在
从济南往济宁发货，估计更换
部 件 之 后 问 题 就 会 得 到 解
决。”

“签订承包合同时，只是
委托我们负责垃圾筒内和路
面上垃圾的清理，商户产生的
大量垃圾应该直接送往垃圾
中转站。但是对于这种清洁工
私自向商户索取费垃圾费的
做法，公司是不允许的。”负责
科苑新天地商业街的诚祥物

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
这一问题，物业公司准备增加
环卫工人数，或是将以前的小垃
圾车换成大的地排车，增加运输
量，减少环卫工的运送次数。“同
时，也希望广大的商户能够体谅
清洁工人的辛苦，自觉把垃圾放
到垃圾中转站去。”

物业公司：

收费系环卫工的个人行为

□清洁工向沿街店铺要代运费，引商户不满

□收费需主管部门与店主商定，个人无权收

虽然钱不多，但也得有凭有据

7月31日，记者来到城区科
苑新天地商业街，路两边店铺
林立，每隔一段就有个垃圾桶。
记者走访了几家商铺，大部分
店主都有被环卫工索要垃圾清
运费的经历，有些店铺还曾因
为此事和环卫工发生过争执。
现在大部分店铺已经形成按月
交费的规律，也有些店铺觉得
收费不合理，拒绝向环卫工交
这笔费用。

“他们每月也要不多，就是
五块、十块的，如果环卫工觉得

你扔的垃圾多，又不给他们代
运费，他们可能会在门口跟你
理论好半天。”一沿街店铺的老
板告诉记者，他已经按月交纳
垃圾清运费2年了，虽然觉得有
些不合理，但是每月交个几块
钱就不用经常和环卫工理论，
图个省心。

谈到收垃圾清运费的事，
环卫工们也非常无奈。“这边属
于商业街，像餐饮、美发等行业
平时产生的垃圾特别多，有时
他们几包垃圾就把垃圾车塞满

了，一些店铺直接就将垃圾堆放
在路边或是店门前，大大加重了
我们的工作量。”一名环卫工人
说，自己原本只负责沿街垃圾桶
和路面的清理，但是店铺产生的
垃圾几乎成了垃圾的主要来源，
有了这些垃圾，自己每天要多跑
好几趟垃圾中转站。“这些店铺产
生的垃圾成了主要的清理对象，
增加了工作量，而我每月工资还
拿不到一千块钱，对那些平时产
生垃圾多的店铺，只好自己多要
一些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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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运行时颤颤巍巍，经常有居民被困或失灵。自从2011年住进新房，电梯的问题就一直
困扰着凤凰城1#东二单元的18户居民。有时候一个月电梯要坏好几次，屡次维修也没能完全修
复。由于担心电梯出现故障，业主们都不敢让孩子单独乘坐，每天出门、回家都备受煎熬。

本报记者 庄子帆

济宁市环卫处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2007年济宁市
出台了《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按照规定，垃
圾处理费用由环卫部门的专门
工作小组收取，环卫工人个人是
没有权利收取这项费用的。“目
前关于店铺产生垃圾是否征收

代运费的情况还没有针对性
的政策，如果店铺产生的垃圾
太多，超出了环卫工人的平时
的工作量，需要由负责该处卫
生的部门和店铺进行协商，确
定收费标准，然后派人进行收
取。环卫工个人是无权收取垃
圾清运费的。”

济宁市环卫处：

个人无权收取垃圾清运费

近日，科苑新天地的商户尹女士往清洁工垃圾车内倒垃圾时，清洁工向她索要5元钱垃
圾清运费。虽然钱不多，但既没有发票，又没有收费凭据，尹女士觉得有些不靠谱。“他们每天
很辛苦，收点钱也没什么，但既没票据也没有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这算不算乱收费啊。”

本报见习记者 公素云

▲电梯常“死机”，居民乘
坐时提心吊胆。

该电梯的定期检验报
告。 庄子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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